國立成功大學師資生專門課程學分修習超過10年採認表

【本表僅提供預採認申請或學分認證申請時併附辦理。】

1. 法規適用（請勾選）：
依據本校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第四點第五項規定略以：「專門課程學分以申請時10年內所修習為限，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經師培中心及認證系所專業審查予以認定，不受上開採證年限限制。」
□具備相關教學及業界服務經驗。 (請檢附在職/離職證明或相關可資證明文件)
□繼續進修相關學科領域知識。 (請檢附在學證明、學位證書或相關可資證明文件)
□其他特殊情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具體敘明並檢附相關可資證明文件)

1、 本次申請採認超過10年之課程：
	科目名稱
	學年度
	學期
	學分數
	成績
	修習學校

	
	
	
	
	
	

	
	
	
	
	
	

	
	
	
	
	
	

	
	
	
	
	
	

	
	
	
	
	
	

	
	
	
	
	
	

	
	
	
	
	
	

	
	
	
	
	
	

	
	
	
	
	
	

	
	
	
	
	
	


※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